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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宁晋县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我公司秉着客观、公正、科学、独立的原则，对王书军

名下的坐落于临西县凤凰颐和绿洲 13-1- 1201 的住宅用途房地产进行了

现场查勘，依据贵院提供的资料，确定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 129. 03 平方

米，以 2022 年 5 月 20 日为价值时点，对该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

估，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我公司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对影响房地产市场价格因

素进行分析，采用比较法进行测算，结合估价师经验，综合确定估价对象

总评估价值为 78. 32 万元（大写：人民币柒拾捌万叁仟贰佰元整）。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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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

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

条件的限制。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 

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

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按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 

撰写估价报告。 

5、估价人员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并对查勘的客观性、公正性、 

真实性承担责任，我们对估价对象的现场查勘仅限于其外观状况，除非另

有协议，我们不承担对评估对象建筑结构质量进行调查的责任。 

6、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了重要专业帮助。 

7、本估价报告依据了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委托方对资料的真实性负

责。因资料失实造成估价结果有误的，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承担相应的

责任。 

8、本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委托方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作其他用

途。凡因委托人使用估价报告不当而引起的后果，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

承担相应的责任。 

9、特别提示： 

(1)、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用途、使用人、使用期限等使

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否则，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法不

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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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结果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服务，不是评估对象处

置可实现的成交价格，也不应当被视为对评估对象处置成交价格的保证； 

(3y' 财产拍卖或者变卖之日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可能导致评估结果对应

的评估对象状况、房地产市场状况、欠缴税费状况等与财产拍卖或者变卖

时的相应状况不一致，发生明显变化的，评估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后才

可使用； 

(4)、在评估报告使用期限或者评估结果有效期内，评估报告或者评估结

果未使用之前，如果评估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状况发生明显变化的， 

评估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 

(5)、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收到评估报告后五日内可对评估结果向人民法

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机构作出的说明仍有异议的， 

可以提请人民法院委托评估行业组织进行专业技术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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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1．一般假设 

(1）估价对象房产的建筑面积及权属状况等依据《宁晋县人民法院鉴定 

委托书》、《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它资料确定。估价人员对其进行了审慎 

检查，但未予以核实，假定它们是合法、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2）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 

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估价人员实地查勘时，未对其做建筑物基础、房屋 

结构上的测量和实验，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能正常安全使用，无建筑物 

基础、结构、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重大质量问题。 

(3）本报告以估价委托人领勘准确性为估价前提。 

(4)、本次评估结果设定评估对象所涉交易税费，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转 

让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 

(5)、假定评估对象不存在租赁权、用益物权及占有使用情况。 

(6), 假定评估对象不存在欠缴税金及相关费用。 

2．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估价建筑物的建成年份以实际调查为准，仅在本报告中使用，不 

作其他任何用途使用。 

3．背离事实假设 

本评估价值的影响因素中不包括估价对象被查封及估价对象原有的 

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 

4．不相一致假设 

无不相一致假设。 

5．依据不足假设 

无依据不足假设。 

6．估价报告使用的限制 

(1)、估价结论为满足全部假设与限制条件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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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设房地产市场在报告有效期内没有较大波动，在报告使用有

效期内如有较大波动，提醒报告使用者慎重使用本估价结果。超过有效期， 

或价值时点之后、有效期之内估价对象或国家经济形势、竿市规划 房地 

产税费政策等发生变化’对估价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委年方应及时聘请
房地产评估机构对估价结果作相应调整或重新估价。 

(3)、本次估价未考虑政治、军事突变，国家宏观经奈、政策发生重

大调整，以及不可预见的重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

响。 

(4)、未经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及任何参考

资料均不允许在任何公开发表的文件、通告或声明中引用，亦不得以其他

任何方式公开发表。 

(5)、本估价报告用途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

据，若用于其它用途，需重新进行评估。 

(6)、如发现本估价报告文字或数字因校对或其他类似原因出现差错

时，请通知本公司进行更正。 

(7)、估价报告的使用期限 

本评估报告自出具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过期需另行评估或作部分调

整，但市场状况变化较大时，估价报告的有效期不超过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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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估价结果报告  

（委托方：宁晋县人民法院 

（估价方： 

估价机构：河北泽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贰级 

资质证号：冀建房估（邢）11 号 

法定代表人：王成钢 

地 址：邢台市桥西区中兴西大街 9号 

（估价对象： 

1、估价对象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临西县凤凰颐和绿洲13-1-120 1，小区南临珠江东路， 

东临朝阳街，路况良好，交通较便利。 

区域内有幼儿园、龙旺实验小学、前堤口小学等教育机构；商业服务

场所有轴承大世界、尚程商务宾馆、橘子影院酒店、超市、饭店等；距临

西汽车站较近，基础服务设施、配套设施齐全，适宜居住。 

区域内住宅小区有颐和绿洲（本小区）、金御豪庭、冀商世家等。 

周边基础设施齐全：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通暖气、通天

然气。 

2、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据估价对象《商品房买卖合同》记载： 

出卖人：宁晋县凤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买受人：王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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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人以受让方式取得位于临西县珠江路北侧、电力东街东侧土地，  

编号为临土国用（2012）第 2012075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该地块土地面积为 101218. 47 m2，规划用途为商业、住宅。土地使用

年限自 2011 年 10 月 7 日一2081 年 10 月 7 日。 

出卖人经批准，在上述地块上建设商品房，现定名临西凤凰 ・ 颐和绿 

洲。 

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为预售商品房，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为临西 

2014013 号。 

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为临西凤凰 ・ 颐和绿洲 13 号楼 1 单元 12 层 01 

号房。 

该商品房的用途为住宅，属框剪结构，住宅建筑层数为地上 17 层， 

负一层为储藏室及停车位，层高为 2. 6 米；地上为住宅，层高均为 2. 9 米。 

该商品房阳台是封闭式。 

该商品房建筑面积共 129. 03 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 105. 41 平

方米，分摊共有建筑面积 23. 62 平方米。 

3、估价对象实体状况： 

估价对象楼房为框剪结构，总层数为地上 17 层，估价对象位于地上

第 12 层，安装楼宇对讲门，该单元设计两部厢式电梯，一梯两户，估价

对象位于东户。入户安装防盗门，户型设计为 3 室 2 厅 2 卫 1厨，室内未

装修，断桥铝外窗。 

建成于 2016 年，直观评定九成半新。 

水、电、暖、天燃气等基础设施齐全。 

（四）、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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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时点：2022 年 5 月 20 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估价依据： 

1, (2022）冀 0528 委评 032 号《宁晋县人民法院鉴定委托书》； 

2、估价对象《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一2015;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主席令第 46 号，2016 年 12 月 1 日 

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 

定》； 

7、关于印发《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中 

房学〔2021] 37 号）; 

8、估价对象现场查勘记录； 

9、委托方提供的与本次估价相关的其他资料； 

10、本估价机构掌握的房地产市场相关资料。 

（估价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房地产估价师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

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

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

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 

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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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自己的情感、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进行

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

价中不偏袒估价厉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地进行

估价。 

2．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要求房地产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依法判定的权益下的价 

值。 

本条所称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

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

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

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薄（房屋登记薄、 

土地登记薄）、权属证实、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

同、房屋租赁合同等）。因此，合法原则中所讲的“法”，是广义的“法”。 

遵循合法原则并不意味着只有合法的房地产才能成为估价对象，而是

指依法判定估价对象是哪种状况的房地产，就应将其作为那种状况的房地

产来估价。 

3．最高最佳使用原则： 

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要求房地产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使用

下的价值。 

最高最佳利用原则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

术上可能；三是财务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实际估价中在选取估价对

象的最高最佳利用原则时，往往容易忽视“法律上允许”这个前提，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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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以为最高最佳利用原则与合法原则有时是冲突的。实际上，最高最佳利

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因此，最高最佳利用原则与

合法原则的关系是：遵循了合法原则，并不意味着会遵循最高最佳利用原

则；而遵循了最高最佳利用原则，则必然符合了合法原则中对估价对象依

法利用的要求。但并不意味着符合了合法原则中的其他要求。 

4．价值时点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要求房地产估价结果是在由估价目的决定的某个特定

时间的价值。 

5．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要求房地产估价结果不得不合理地偏离类似房地产在同等

条件下的正常价格。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

何理性的买者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

其中最大（或质量、性能最好）而价格最低，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

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 

市场上卖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

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

得完全相同的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

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

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

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二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高的价格，任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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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卖者不回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种相

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它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估价方法 

估价人员认真分析了所掌握的资料并进行了实地查勘，根据估价对象

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比较法求取公开市场价值。  

（估价结果

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 129 fi 华L盛r 几分：」外晋目的下的点评枯价

值为 78. 32 万元（大写：人民一冷拐l万叁沙  -v 佰元整）。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杨保兴 1320030066 

冯 敏 1320190003 

签名 	签名日期 

2022 年 5 月 24 日 

2022 年 5 月 24 日 

（ 实地查勘期：2022 年 5 月 20 日 

（ 估价作业期：2022 年 5 月 20 日一24 日 

12 



河北泽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319-2219646 

四、附 件 

11 、估价对象照片； 

2、 (2022) 冀 0528 委评 032 号《宁晋县人民法院鉴定委托书》复印件； 

3、估价对象《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 

4、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估价机构备案证书复印件； 

6、估价人员资格证明复印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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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泽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3 19-22 19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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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泽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319-2219646  

餐厅 
	

卧室 

卧室 
	

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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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晋县人民法院

鉴定委托书 

(2022)冀0528委评032号 

河北泽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我院执行一庭移送的中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王书军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需要对已查封王书军向中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的位于临

西县凤凰颐和绿洲13-1-1201的不动产（含配套储藏室、小房或车库、车位

等设施，以及土地的使用权）已查封王书军向中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

买的位于临西县凤凰颐和绿洲13-1-1201的不动产（含配套储藏室、小房或

车库、车位等设施，以及土地的使用权）进行鉴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79条的规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6条
的规定），特委托你单位予以鉴定。现将有关材料送去，请指派你单位有

专门资质的人进行鉴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出具鉴定文书，并签名
或者盖章。 

我院送去的鉴定材料，请一并退还我院。 

附件： 1.《委托鉴定要求》 

2.《委托鉴定材料清单》 

主办人： 宁晋县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室毕元晖 

电话：0319-8300579. 15613915688 传真： 



编号：GF-2000--0171 

商 品 房 买卖 合 同 

城 乡 建 设 部 
曰心？-r 址＝乙悦，毕，八，气～,,nJ上～ 币Ii 足
卜经通习又」一”司’丁 J‘又‘昌’理 J匕了司 

=:L飞资臀书公尘讨公切 



商品房买卖合同说明 

，、签约之前，买受人应当仔细阅读本合同内容，对合同条款

及专业用词理解不一致的，可向当地房地严开发主管部门咨询． 

2、本合同所称商品房是指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并出售

的房屋． 

3、为体现合同双方的自愿原则，本合同文本中相关条款后有

空白行的，供双方自行约定或补充约定．合同签订生效后，未被修

改的文本印刷文字视为双方同意内容． 

4、本合同文本中涉及到的选择、填写内容以手写项为优先． 

5，对合同文本【 】中选择内容、空格部位填写及其他需要

测除或添加的内容，双方应当协商确定．‘ 】中选择内容，以划 

、／方式选定；对于实际情况未发生或买卖双方不作约定时，应在空

格部位打 x ，以示删除． 

6、在签订合同前，出卖人应当向买受人出示应当由出卖人提

供的有关证书、证明文件． 

7、本合同条款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负责解释． 	
毓 3:4 

鼠总必誉‘分 

几．准，．忱浮黔 



商品房买卖合同 

（合同编号：川a‘夺） 	) 

合同双方当事人： 

出卖人：宁晋县凤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晋县城建设路 22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130528000002032 

企业资质证书号：冀建房开邢字第 071号 

法定代表人：范志明 	联系电话 ・ 0319-5886568 

邮政编码；055550 

买受人’  千书呈  

【本44 【法定代表人】姓名：  书军  国籍  中国  

【身 jfl 【营业执照注册号】办刀53劫叮牙0午Jl功之「 

地址 ；司；乙假邢户韦在压县下遥寺奉真李斗十周耘川砖 

邮政编码 。5 1c10门  联系电话 1tb34t7S% 归了Oo3冲r)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

产管理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买受人和出卖人在平等、  

自愿、协商一致的墓础上就买卖商品房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项目建设依据 

出卖人以受让方式取得位于临西县珠江路北侧、电力东街不侧

土地，编号为临土国用（2012）第 2012075 号地块的上地使用子权：、 

该地块土地面积为 101218.47 m2，规划用途为商业．住宅，土 

．之匆 



～口，n只 l 年 1U 月 7 日 ・ 
地便用年限自 2011 年 10 月 7 J -"Jo‘一 一

JA U- ni tn Va -.. 1 ‘ 4 下’"~~‘「 一！…全：吞 - TI 房，【现定名】临西风凰奄 

藏’粼；撬默 .1. '& ati m'l -"--- -VUUt'L 	'1 . t3 j3053520flt tit 1hWJtTflt 	段1008-1,4 
~"~~~~~"’ 一～~,nt,01022 号，施工许可证号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为建字第 130535201.Wi't'～一 一‘ 

为 130535x14009.01. 

第二条 商品房销售依据 

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为预售商品房，预售商品房批准机关为临

西县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为临西加
14013 号・ 

第三买受人所购商品房的基本情况 

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以下简称该商品房，其房屋平面图见本

合同附件一）为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项目中的’ 

临西凤凰．颐和绿洲五号楼土一【单元】少＝一层 	！号房・ 

该商品房的用途为住宅，属框剪结构．住宅建筑层数为地上 17 

层，负一层为储藏室及停车位：层高为 2.6 米；地上为住宅，层高

均为 2.9 米． 

该商品房阳台是【封闭式】． 

该商品房【合同约定】建筑面积为、， 几 平方米，其中，套内

建筑面积 ｛必妇  平方米分摊共有建筑面积马．‘。一  平方米（有 

关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建筑面积的构成说明见附件二）. 

该商品房附属储藏室编号为 山  号，建筑面积为 幻  平方未

附属车库〔位）编号为卫一号，建筑面积为 刃  平方米，（见附图〕 

-3. 



第四条 计价方式与价款 

出卖人与买受人约定按下述方式计算该商品房价款 

l、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人民币）每平方来

￥宝2几卫进拿一元，总金额（人民币）玉拾盆万S千鱼百血拾

皇元遨角豆分 （小写）Y 习口；如铃  元 

么按建筑而积计算，附属储藏室单价为（人民币〕每平方米 

～旦一元，总金额〔人民币〕旦拾贝一万卫千皿百卫拾皿元

皿角边分， 〔小写）￥  傀  

3、按建筑面积计算：附属车库（位）单价为〔人民币）每平

方米一- 一元，总金额（人民币）卫拾旦万且千盈百&．拾

皿元．卫角且分，〔小写）￥  ⑧ 

以上合计总房价款（人民币〕 4k拾 成万勇千毯百

二立’笠兀里丛角觉分’（小写）V二库毖进亚，/ 
第五条 面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 

根据双方约定的计价方式，本条规定以建筑面积为依据进行面

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 

合同约定面积与产权登记面积有差异的，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 

商品房交付后，产权登记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发生差异，双方同

意按以下方式进行处理： 

l、根据本合同第三条的约定，该商品房和附属地下储藏室的

产权登记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发生差异时按以下原则处理： 

Ci ）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 3 ％以内（含 3%）的，据实结算 

．礴礴 



房价款； 

(2)而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 3％时．买受人有权退房． 

买受人退房的：出卖人在买受人提出退房之日起 30 天内将买

受人已付款退还给买受人，并按日利率万分之一付给利息． 

买受人不退房的，产权登记面积大于合同约定面积时，面积误差

比在 3％以内（含 3%)部分的房价款由买受人补足，超出3% 部

分房价款由出卖人承担，产权归买受人．产权登记面积小于合同登

记面积时，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 3％以内（含 3% ）部分的房价

款由出卖人返还买受人；绝对值超出 3% 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

双倍返还买受人‘ 

产权登记面积一合同约定面积 

面积误差＝ 

 

100% 

 

合同约定面积 

因设计变更造成面积差异，双方不解除合同的，应当签署补充 

协议． 

第六条 付款方式及期限 

买受人按下列第 I)／种方式按期付款 

I、现款方式 

签订本合同时，买受人交足总房价 700;动勺房款，待该商品房所属 

本栋楼主体封顶后出卖人以电话或书面方式通知买受人，买受人接 

到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交清剩余全部房价款 

2、按揭贷款付款方式 

签定本合同时，买受人交足总房价 30%以上的首付款后三日内， 

提交齐全所需贷款资料，经贷款行审查买受人符合贷款条件后，剩 



｝
尹煞
’
旅

毛
畜

”

“人
针
崔

香

侣

嗽
、
石
了
了

l

￡
盛
叮
忍
‘
声
产
滚

r

‘
廿
广
 

‘纬
备
慧
聆
‘
嚷
聆彦
山
胶
盗
柳
生
宪
愚贾
”份
度
奋：
盆
耳
洛
块诬
肠
．．
或
盖

f

邵
誉
浮．
．亡
落
“
“能
 

余款项由买受人办理个人住房贷救，用来交纳购房款 经贷款行审 

查不符合条件的，可据实退还首付款 C 不计利息），或由买受人争！

交首付款改为第 l种付款方式， 

第七条 买受人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买受人如未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问付款，按以下方式处理 

按逾期时问，分别处理〔不作累加） 

(1) 途期在 90 日之内，自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款期限之第二天

起至实际全额支付应付款之日止，买受人按日向出卖人支付遗期应

付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 

(2）逾期超过 90 日后，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

的 ・ 买受人按累计应付款的 l％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买受人继

续履行合同，经出卖人同意，合同继续履行，自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款期

限之第二天起至实际全额支付应付款之日止，买受人按日向出卖人

支付途期应付款万分之一（该比率应不小于第〔 1 ）项中的比率） 

的违约金． 

本条中的逾期应付款指依照本合同第六条规定的到期应付款

与该期实际已付款的差额；采取分期付款的，按相应的分期应付款与

该期的实际已付款的差额确定． 

第八条 交付期限 

出卖人应当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

府的有关规定，将具备下列第  1  种条件，并符合本合同约定的

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 

I、该商品房经验收合格， 
娜 ‘~ 

	————～喊徽撅杰科住芝姗节盛是，・滋飞绍思‘r'0'J“。川Sn翔‘指餐，，帐增戒姗～～闷岁字州～~' 



2 该商品房经综合验收合格． 

3' 该商品房经分期综合验收合格． 

4、该商品房取得商品住宅交付使用批准文件． 

5' 该商品房所属本栋楼经规划部门、质检部门验收合格． 

但如遇下列特殊原因，除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 

外，出卖人可据实子以延期， 

I' 遭遇不可杭力，且出卖人在发生之日起巧 日内告知买受

人的； 

么因传染性、流行性疾病影响工程按时交付买受人使用的；

第九条 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 

除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出卖人如未按本合同规定 

的期限将该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按途期十问，分别处理（不作累

加， 

自）逾期不超过 9。日，自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 

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 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万分之－

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 

(In 途期超过 90 后，买普人右幻喻乏睡太目 tr. I 一－ 、 - 	'una"c-cz.' u Ia , 失叉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解除合同 

的，出卖人应当自不带人么翌映人 FI ：活 A,, ral '-1- 山～- ～弋八2坐臼日天父入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4 10 干 .4. 'fl 'r A ~ ~~~- 'Ct J“八曰1芝刀乙兮 
邵已付款，并按日向买 :72- 人古什笠里 44-口 14 ，一 A . 一 .-'-,t' 〕另只 Ipi ,X八又仃共累计已付款万分之一的违约今 

买受人要求履行合同的．吞面揪夕务翩件 r ' ～叮～J'J曰了’ 口 I'4 让：头服仃． 

第十条 规划、设计变更的约定 

经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变更 设计单位同意的设计变更导致下 



列影响到买受人所助布只a 踌 ' . 	．一 “，'~ 

确定之日起 I0 日内，书面通知买受人 

(!）该商品房结构形式、户型、空问尺寸，朝向， 

(2) 除第（ t ）条之外的其它方面， 

买受人有权在通知到达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是否退房的书面答

复 ・ 买受人在通知到达之日起 15 日内未作书面答复的，视同接受

变更 ・ 出卖人未在规定时限内通知买受人的，买受人有权退房． 

买受人退房的，出卖人须在买受人提出退房要求之日起 90 天

内将买受人已付款退还给买受人，并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付给

利息‘买受人不退房的，应当与出卖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第十一条 交接 

商品房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后，出卖人应当电话或书面通知买受

人办理交付手续．双方进行验收交接时，出卖人应当出示本合同第八

条规定的证明文件，并签署房屋交接单．所购商品房为住宅的，出卖

人还需要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及《竣工

验收报告》．出卖人不出示证明文件或出示证明文件不齐全，买受人

有权拒绝交接，由此产生的延期交房责任由出卖人承担． 

由于买受人原因，未能按期交付的．双方同意按以下方式处理： 

出卖人在通知买受人办理交房手续后，买受人未能在通知规定的期

限内办理交房手续的，自通知期满之日起第二天视为买受人已同意

接受此房屋，并开始计算保修期，并按规定开始交纳物业管理费等

相关费用，房屋毁损的风险及保管责任归买受人。 

第十二条出卖人保证销售的商品房没有产权纠纷和债务纠纷 



因出卖人原因．造成该商品房不能办理产权登记或发生债权债 

务纠纷的，由出卖人承担全部责任． 

第十三条出卖人关于装饰、设备标准承诺的违约责任 

出卖人交付使用的商品房韵装饰、设备标准应符合双方约定 

（附件三）的标准．达不到约定标准的，买受广、有权要求出卖人按照

下迷第一2一一种方式处理： 

l 、出卖人赔偿双倍的装饰、设备差价． 

么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四条出卖人关于基础设施、公共配套建筑正常运行的承诺

出卖人承诺与该商品房正常使用直接关联的下列墓础设施、公

共配套建筑按以下日期达到使用条件． 

	

1. 供水 	2016年 6月 3(1 日 

	

2. 供电 	2016年 6月 30日 

	

3、供吸 	2016年 I1 月 15日 

	

4、排水 	2016年 6月 3〔日 

S、小区内公用道路 20卫6年 6 月 3〔日 

	

6.绿化 	2016年 10 月 30日 

	

7、景观 	2016年！0 月 30日 

如果在规定日期内未达到使用条件，按第九条相应条款执行． 

第十五条 关于产权登记的约定 

出卖人应当在整个小区全部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后 180 个工作

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 

如因出卖人原因买受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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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保修责任 

买受人购买的商只良石客口 J. , A' - 	' '""; tr'j j ai 为商品住宅的，《住宅质量保证书》作为 

本合同的附件．虫企孟 141 n; n is a.. s I. I I 一 I1 '4 ruJ rr. ttj 人自商品住宅交付使用之日起，按照《住宅质

量保证书》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保修贵任 

在商品房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出卖人应当屐

行保修义务・ 因不可抗力或者非出卖人原因造成的损坏，出卖人不承

担贵任 但可协助维修 维修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第十七条 双方可以就下列事项约定 

I'该商品房所在楼宇的屋顶使用权归全体业主，由物业公司

统一管理，管理收益归物业公司； 

2、该商品房所在楼宇的外墙面使用权归全体业主，由物业公司

统一管理，管理收益归物业公司； 

王该商品房所在楼字的命名权归出卖人； 

4.该商品房所在小区的命名权归出卖人； 

5、小区内的公共绿地属于物业公司养护管理，在其范围内的

收益权亦归物业公司所有， 

6，除买受人所购房产外，其他未经分摊的所有房产设施，土

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归出卖人所有． 

第十八条 买受人的房屋仅作  了毛  使用，买受人使用期间

不得擅自改变商品房的建筑主体结构、承重结构和用途．除本合同 

刁0 

 



及其附件另有规定者外 买受人在使用期间有权与其他权利人共同 

享用与该商品房有关联的公共部位和设施 井按占地和公共部位与 

公用房屋分摊而积承担义务． 

买受人不得擅自改变与该商品房有关联的公共部位和设施的

使用性质。 

图纸设计有上、下水及供暖等其它各种管道的房屋、地下室

车库属既定事项，出卖人按图施工，不负违约赔偿责任，但买受

人不得搜自改装上述管线。 

买受人装修和使用房屋时，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否则承担

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述第｝ 	种方式解决； 

I' 提交邢台仲裁委员会仲裁． 

n、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条 本合同末尽事项，可由双方约定后签订补充协议 

（附件四），与本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一条 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及 

其附件内，空格部分填写的文字与印刷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二条 本合同连同附件共 15 页，一式 6 份，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合同持有情况如下： 

出卖人 I 份，买受人 1 份，国土局备案工份，建设局备案 

' 



！份 贷款行 1 份 地税局〕份 

第二十三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四条 商品房预售的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30 内 由出

卖人向产权登记机关申请备案． 

买受人（签字手印〕祷子 

“刀巧年  考  月  弓  日 夕刁 5 年  多  月，止一日 

签于临西凤凰 ・ 颐和绿洲售楼部 签于临西凤凰‘颐和绿洲售楼部 

-1 2- 



附件一：房屋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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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公共部位与公用房星分摊建筑面积构成说明 

一、尘兰鱼旦璧丝亘皇业成按国家现行标准执行。包括：楼

梯间、公共走廊、lilt 道的水平役影面积；套与公共建筑 

之间分隔墙水平投影而积约一半面积；外墙轴线以外的

水平投影面积，  

二、 公共配套建筑设施说明：  

I、未计入公摊面积的公共配套设施由出卖人修建，产权

归出卖人所有；出卖人或出卖人指定的物业管理公司按

照公共配套建筑设施的使用性质开展有偿服务〔其中部

分提供免费服务）；已计入公摊面积的公共配套建筑设

施，产权归全体买受人。  

2、为凤凰 ・ 颐和绿洲配套服务的强弱电设备房、供热

交换站、泵房、消防中心、小区门卫、物业管理用房

等应属公摊面积部分未计入凤凰，颐和绿洲组团面积， 

其使用权归全体买受人，维修费用由买受人按比例分

摊。 

刁刁‘ 



附件三：装饰、设备标准 

内堪：混合砂浆打底找平．白灰膏刮面压光， 

外墙 高级外堵涂料，底层为仿蘑菇石外墙瓷砖 ・ 

地面 单元楼面为细石混凝土毛地面；车库、储藏室地面为混 

凝土垫层，撒水泥砂桨随打压光‘ 

顶棚：卫生问、厨房为水泥砂桨找平、压光；其他房间为混合

砂浆打底找平，白灰膏刮面压光． 

卫生间：细石混凝土毛地面，水泥砂桨毛墙面，，预留卫生洁

具接口，洁具自理，设通风道； 

厨房：细石混凝土毛地面‘水泥砂浆毛墙面，预留上、下水接

口； 

门窗：入户门为钢制复合门，室内门住住户自理．窗为塑钢窗・

安装中空玻璃；储藏室为铁门，车库门为电动卷闸门，临街门市门 

为钢制卷闸门． 

阳台：单框塑钢中空玻璃窗封闭‘ 

楼梯问：楼口安装可视电子对讲门，楼梯为水泥砂桨面层，铁 

艺栏杆木扶手． 

水、吸．电：水吸电到位，独立水‘电表，除卫生间、厨房安 

装防水吸顶灯外其他房间安装普通照明灯；预设有线电视、电话、 

宽带接口；采用先进的地板辐射方式集中供暖；水由自来水公司供 

应．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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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附件四：合同补充协议 

思. 粼"4k *M嘿 *t S4tLaltn&,a4,t1&…。 7;人／、“【土’员甘成立之百、接受出卖人指定的前期物业管理服 

立才在办理商品房交接手续时与物业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合同，并 

按约定支付物业管理相关的各项费用并开始计算保修期。 

买受人S在水S同筑一万谨翩值百百r 育位妞￡的楠‘卜 	由潇鉴：买 

受人如住址，通讯地址、联系方式等变动应 	内书面通知出卖 

人 ・ 如因联系地址、电话等变更导致联策不上！迪逃二 	丝 

徐后梁由买受人承担，, 

商品房经建设、施工、监理、勘察、设计单位脸收合格鉴字后既典 

备交什条件，对商品房质圣问'1按（质圣保证书》约定条放解决‘ 

商品房经建设‘施工、监理，勘察，设计单位脸收合格芬字后既具 

t交付条14$ 对商品房质童问趁按《质里保证书》约定条款解决。 

房屋交接时买受人须按有关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交（级，纳应承担

的各项费用，包括：维修墓金，契税，产权证件工本费．房屋面积测

量费、交易费，和有线电视接头费等． 

所有客户的房产证均由出卖人代办，买受人需在房屋交付使用前． 

提供办理房产证所需资料，并交纳相关费用．如因买受人未及时提

供相关资料及办证费用造成房产证不能办理或延期，后果由买受人

承担，鉴于办理商品房权属登记和领取产权证书均涉及政府相关部 

门，出卖人在保证按期开始进行与此相关的各项工作‘不保证商品房 

分户产权办理至买受人名下的最终完成时间．且无须因第三方责任造 

成的工作廷误承担贵任。由于办证主管部门及买受人原因未能及时 

取得产权证的．出卖人不负任何贵任．办证相关费用按国家规定执 

行。 

办理按揭贷款的买受人应在交纳首付款后 5 日内的同时提供齐全的

贷款资料，并在贷款机构批准 S 日内同贷欲机构签订按揭贷款合同

及在贷欲批准后 3 日内日在贷款发放通知书上签字确认．若买受人

不能按时提供贷款资料和不能按时与贷款机构签订贷款合同及通过

各种审批后到银行签字确认的，均视为违约，按每延期壹日向出卖

人支付 200 元人民币违约金，延期超过 5 日，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 

同时出卖人扣除该套房屋的定金和违约金（总房款的 5%）后，将买

受人已交纳的其它房款退还买受人． 

未办个人住房贷款的，买受人交房前要求退房，肉买受人书面通知出卖

人．自买受人书面通知出卖人之日起，买受人沂购房屋即由出卖人支 



粼出粼黔粼："flJftfJ tflflt黑黑 umt 

权证书豹，不予换房．退房《 

第十条 IA. UL父袋蔚； IP添 C-' -flii(flflfl同）时对地下室内病管道公布已认可乙 

对公共部位的管道公布已认可J  

第～一条下戴粼蒜 .rd1* I tAfl 	 司员责本小区的前塑物业曹鬓士整 
不 刁“ " ～弋 z～理 J'2’亡军贡二二石议勇晗肠必洲）、司 tL．房屋交接时买

主成立业主委会．再由业主委员会选聘n公里份.，哭犷：:: 
妄艾立夏荔沐漏 -.--'A- * b IL Mi i* 理费和电梯费及建整竺尹兰色、瞥
械分漏幕。WIA '孺 fri和。4 元／m .R*t200L剩势九 
蘸 'I;J D J 漏 fluLV # ;r A r t Mn 44, 4 	的正常运转．买受人 - -.靶些 L 分RIA- 
诫益羁flIIN益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制足的小区内 

的规章制度及业主公约． 

第十二条、’4巍锡药蘸 lJ》和《物权法》有关条款规足’业主无论入 

住与否，须正常交纳相应的物业费及电梯贾・ 	．, ~~~ 
牙羊里条了一不蘸flt*用地〔水）源热泵左式公型flt外

的(t$ 履而及夜露由备业公司投资建设，采援费用由香界今按吵

碗而是药而霖准孟参照临西县城共它小区的收n 准包竺

王 '; 司妥碗;' t411万水）源热泵供热系统建成后，如有呼府关部呼

森一茱用城*热力管网供吸时，则供热单位收取的供热接口集资

款由买受人承担，采吸费用由买受人向供热立位交纳， 

第十四条、 关于合同附件一合同钻图的说明：  

l、 室内管井及室外空调的位置以实际交房为准夕 

2、图纸所标注尺寸为施工困轴线尺寸。 

3、入户门的开启方向及窗型以实际交房为准。 

第十五条、本协议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商品房买卖合同} 

具有同筹效力，二者不符之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第十六条、买受人对以上条款的含义均已清楚明了，具出卖人已对以上全部条

赦予以说明，签订本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达。 

第十七条、本补充协议自买卖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 

效。  

出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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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 
（副 本） 

名 称

类 型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河北泽丰房地i‘谊：评干：ti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王成钢 

房产，土地评 fi!i 房地产综合评估、经纪咨询（按房地产价格

评估机构凭资格证书核准等级经营） 

注册资本 贰佰万儿整 

成立 日 期 2004年10月15日 

营业期限 2004年10.111511 至 2034年10月1511 

住 	所 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中兴西大街9号 缨 

I 

  

三万子、、飞 

   

      

登 记 机关 

2019 年及 月 8 日 

冻娜姗撇攀嘎舞瀚.. .. 	.... 	.-. ..... 	...... ....... 	-协 - 	-溉  -" 	i 	!p' 	IS 'lt $1fr4 I t-% r-' r)k " -'r- -" 	- 	ft'c-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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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ii I 305037681066978 

卯燕. 
心汤 

I-Il 场主｛ ・  !l p恤 	I1至石 t 一0n酒过阳 
门 	叮洲二洲少弓工1{Iii t【 l;//WW、内r・扩 I .gov．叮 ・ n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公示年度报告。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监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证书 

机 构 名 称：河北泽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 人：王成钢 

（树球务台伙人） 

住 	斯：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中兴西大街9号 

邮 政 编 	码 :054000 联 系 电 话：1893297068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5037681066978 组 织 形 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 册 资 本：200万元 备 案 等 级：二级 
（出资数额） 

号：冀建房估（邢）11号

限：2023年11月8日 

编
 
期

书
 
效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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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机关 

企业最新信息 
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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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机构 Employer 

润北泽丰房地产评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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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证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那批准硕发， 

本证书合法持有人有权便用注册
房地产估价师名称，执行房地产估价业
务．有权在房地产活价报告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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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1IC 吐,eaier 叮1「 L日月s CC百 t雨(it 七V S Cit泪VdL0 
"Sc 山Cdesignat 101卜汀 1之 t'gisicred RealE鱿ate 
人pp了-ai望r 飞0prixted real es!;ite 	l)lti$iiil ora't元cs 
nail In sigi曰川 rO'IL ester ;Il t,ridsi,l teJ,i,lits 

杨保兴 

性 别 / Sex 

男 



姓 名厂 FuUriatlie 

冯敬 
性 别 /Sex 

女 

身份证件号码／伯 Nc 

1 3050219690915122X 
册 号“ Regastratfo': ?c 

1320190003 
执业机构 / Employer 

河北泽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效期至 / Date of expiry 

2025-02-15 
持证人签名 ,' Beartr' s signature 

乡建霆Mc*L 	民共和国住房和城 
本证书合法持有人有权使用注册

房地产估价师名称，执行房地产估价业
务，有权在房地产估价报告上签字。 

L11c 欲 certitteale is apprnv默窝ssued{ byLh N1iristi-v of housing and Li chain- Rand 
l)t八 el。p111c日 t 。丁 file Peat水、、l(epulihic if 仁Ithia 

The bearer ol Ibis cerrific-a坟・ ts utiiJed La 
use tute designatic川 al 	Rc-tistcr-ed Real1 :state 
人ppnl三城’更权：lJrncc 立d] ital estate aj.yniis ii practices 
and to sign on real estate apprusal reperts 

No. 0026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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